
五
七

專
題
報
導

消
費
大
眾
或
許
有
愛
車
被
偷
竊
的
經
驗
，
這
種
被
偷
竊
的
感
覺
，
真
的
非
常
不
好
，
造
成
許
多
困
擾
，
是
車
主
最

煩
惱
的
事
；
愛
車
失
竊
，
只
要
有
投
保
汽
車
竊
盜
險
，
經
濟
損
失
可
減
至
最
輕
。
倘
若
愛
車
失
竊
之
後
，
被
用
作
犯
罪

工
作
，
或
被
竊
賊
勒
贖
詐
欺
，
必
將
面
臨
二
度
傷
害
，
那
種
感
覺
真
的
非
常
難
過
。

為
打
擊
汽
車
竊
盜
集
團
，
財
金
主
管
當
局
已
成
立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犯
罪
防
制
中
心
的
新
組
織
，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刑

事
警
察
局
於
今
年
分
別
在
中
部
、
南
部
成
立
了
犯
罪
打
擊
中
心
，
共
同
打
擊
汽
車
竊
盜
集
團
的
不
法
行
為
；
產
險
公
會

汽
車
險
委
員
會
防
竊
小
組
日
前
特
別
拜
訪
這
些
單
位
，
加
強
與
警
方
之
交
流
，
協
助
警
方
打
擊
不
法
集
團
的
犯
罪
行

為
。

刑
事
警
察
單
位
對
於
產
險
公
會
積
極
主
動
，
協
同
警
方
打
擊
犯
罪
的
行
動
，
給
予
高
度
肯
定
與
支
持
，
並
表
示
無

論
失
竊
車
，
傷
害
險
或
火
險
不
法
案
件
，
警
方
均
予
受
理
偵
辦
，
以
擴
大
打
擊
犯
罪
，
全
面
阻
斷
保
險
詐
欺
案
件
之
發

生
。

根
據
產
險
公
會
防
竊
小
組
九
十
四
年
一
至
四
月
統
計
，
全
省
失
竊
車
輛
約
四
、
五
二
三
輛
，
損
失
金
額
約
八
億
餘

元
︵
其
中
失
竊
數
台
北
縣
市
佔
三
十
一
％
、
雲
嘉
南
地
區
佔
十
九
％
、
中
彰
投
地
區
佔
十
六
％
、
高
高
屏
地
區
佔
十
四

主
動
打
擊
汽
車
竊
盜
集
團

／

孫

同

憲

P057-059專題報導(孫同憲)  10/13/2005 5:11 PM  頁面五七



五
八

％
、
桃
竹
苗
地
區
佔
十
三
％
︶
；
這
些
失
竊
車
輛
的
車
主
，
愛
車
遭
竊
之
後
，
又
遭
歹
徒
勒
贖
則
有
八
個
案
件
，
與
往

年
勒
贖
案
件
數
量
相
較
，
今
年
的
勒
贖
案
件
有
大
幅
減
少
的
情
勢
︵
附
歷
年
竊
盜
損
失
險
擄
車
贖
款
案
件
統
計
表
︶。

愛
車
失
竊
，
對
車
主
而
言
，
已
是
非
常
鬱
卒
的
事
情
，
認
為
運
氣
極
背
，
才
會
被
歹
徒
盯
上
；
愛
車
被
歹
徒
竊
走

之
後
，
又
接
到
歹
徒
的
電
話
勒
贖
，
這
種
遭
恐
嚇
的
經
驗
感
覺
，
沒
有
經
歷
過
，
很
難
理
解
其
中
的
恐
懼
與
不
安
。

通
常
歹
徒
勒
贖
的
目
的
，
是
進
行
另
一
次
的
詐
騙
，
利
用
失
竊
車
主
心
慌
之
際
，
以
恐
嚇
勒
贖
詐
騙
錢
財
；
此
時

若
接
受
歹
徒
的
勒
贖
條
件
，
車
主
很
可
能
遭
受
另
一
次
的
錢
財
損
失
，
但
若
不
接
受
歹
徒
的
勒
贖
條
件
，
歹
徒
將
繼
續

在
半
夜
或
凌
晨
電
話
騷
擾
，
讓
車
主
心
靈
持
續
受
到
傷
害
。

若
車
主
不
幸
遭
遇
愛
車
失
竊
的
問
題
，
不
論
是
否
接
到
歹
徒
的
電
話
勒
贖
，
此
時
最
佳
的
應
變
處
理
方
式
，
應
是

向
警
方
報
案
，
請
求
協
助
。

因
為
許
多
在
台
灣
失
竊
的
車
輛
，
有
些
是
被
不
法
集
團
偷
運
出
境
，
運
到
中
國
大
陸
或
東
南
亞
國
家
銷
贓
，
失
竊

車
輛
根
本
無
法
找
回
；
由
產
險
公
會
汽
車
險
委
員
會
防
竊
小
組
的
聯
繫
協
調
，
經
常
派
員
配
合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刑
事
警

察
局
、
港
警
所
、
保
三
總
隊
、
各
地
警
察
分
局
的
打
擊
犯
罪
作
業
中
心
，
以
及
財
政
部
關
稅
總
局
等
各
級
機
關
的
協

助
，
自
國
外
查
獲
尋
回
原
本
在
台
灣
失
竊
的
車
輛
。

諸
如
警
方
在
香
港
尋
獲
台
灣
失
竊
車
輛
有
三
十
四
輛
、
在
泰
國
尋
獲
六
十
九
輛
、
在
新
加
坡
十
二
輛
，
總
共
尋
獲

一
百
十
五
輛
雙
Ｂ
等
高
級
轎
車
。

為
保
障
消
費
者
權
益
，
防
制
汽
車
失
竊
案
件
的
增
加
，
產
險
同
業
將
配
合
檢
警
單
位
共
同
打
擊
犯
罪
，
以
善
盡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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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業
的
社
會
責
任
；
諸
如
教
導
消
費
大
眾
加
強
愛
車
的
防
竊
措
施
，
或
者
車
內
增

加
一
些
防
盜
設
備
，
降
低
愛
車
遭
竊
的
機
率
。

汽
車
失
竊
之
後
，
是
否
能
順
利
找
回
，
機
率
非
常
低
，
有
時
找
到
失
竊
的
愛

車
，
但
已
被
解
體
，
只
是
一
堆
汽
車
零
件
；
對
車
主
而
言
，
於
事
無
補
，
仍
需
承

擔
愛
車
失
竊
的
經
濟
損
失
。

其
實
，
防
止
愛
車
失
竊
的
經
濟
損
失
，
最
佳
的
防
損
措
施
，
是
投
保
產
險
公

司
提
供
的
﹁
汽
車
竊
盜
險
﹂，
利
用
該
竊
盜
險
的
理
賠
機
制
，
使
車
主
失
竊
愛
車
的

損
失
金
額
降
至
最
低
。

鑑
於
車
輛
失
竊
所
導
致
的
各
項
社
會
問
題
，
實
非
僅
靠
檢
警
一
方
之
努
力
，

也
需
要
其
他
如
海
關
、
各
地
交
通
監
理
機
關
等
單
位
共
同
努
力
；
目
前
產
險
同
業

為
防
範
失
竊
車
經
尋
獲
後
，
由
不
肖
人
士
藉
不
法
手
續
，
完
成
監
理
程
序
，
非
法

取
得
使
用
的
問
題
，
正
聯
繫
協
調
警
方
尋
求
解
決
之
道
。

產
險
業
已
建
議
警
方
，
未
來
在
處
理
車
輛
失
竊
案
，
在
失
竊
証
明
單
上
，
能

加
註
保
險
公
司
名
稱
，
並
建
議
交
通
監
理
單
位
在
失
竊
車
之
監
理
資
料
庫
中
，
加

以
註
記
，
杜
絕
不
法
人
士
不
當
取
得
失
竊
車
之
所
有
權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汽
車
險
委
員
會
秘
書
︶

五
九

附歷年竊盜損失險擄車贖款案件統計表

▲資料來源：產險公會，單位：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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